
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届全国
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，各市（州）教育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

六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稳就业”“保就业”决策

部署,全面安排部署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，教育部

下发了《关于做好 2022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21〕5 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通

知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领导，把毕业生

就业创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，

推动就业创业工作提质增效，全面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

高质量就业创业。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

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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